
附件9
不予许可复函（范例）
关于申请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复函

              ：
你（单位）关于申请在       地段办理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》的申请表及有关资料收悉。经核，现函复如下：
你（单位）申请的建设项目不符合《广州市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实施办法》第   条，或未到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用地审批手续，或该项目已动工建设，涉嫌违法用地（或违法建设）问题。请完善上述相关情况后，再行办理相关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手续。
如你（单位）对本机关作出的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文书之日起60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（市政府行政复议机构地址：1.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183号金和大厦2楼，广州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窗口，电话：020-83555988。2.广州市越秀区连新路31号，广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3号窗口，电话：020-83100336。）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收到文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此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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